
︵
本
刊
訊
︶
國
軍
支
領
退
休
俸

、
贍
養
金
、
生
活
補
助
費
人
員
（
不

含
大
陸
半
俸
、
遺
族
改
支
半
俸
）
，

一
〇
二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子
女
教
育

補
助
費
，
各
縣
、
市
後
備
指
揮
部
（

服
務
中
心
）
與
財
務
單
位
，
自
即
日

起
至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止
接
受
申
請
。

教
補
費
申
辦
方
式
：
一
、
本
人

親
辦
或
掛
號
郵
寄
皆
可
。
二
、
檢
附

證
件
：
教
補
費
申
請
表
︵
須
簽
名
或

蓋
章
︶
、
戶
口
名
簿
影
本
︵
凡
於
各

縣
、
市
後
備
指
揮
部
第
一
次
申
請
時

須
繳
驗
，
以
確
認
親
子
關
係
，
爾
後

除
申
請
人
親
子
關
係
變
更
外
，
無
須

繳
驗
︶
、
學
校
繳
費
收
據
正
本
（
如

係
影
本
，
請
申
請
人
書
明
﹁
與
正
本

相
符
﹂
並
簽
名
，
以
示
負
責
︶
；
轉

帳
繳
費
者
應
併
附
原
繳
費
通
知
單
及

轉
帳
證
明
。
三
、
子
女
就
讀
國
中
、

小
學
者
，
僅
需
填
具
申
請
表
即
可
。

詳
細
訊
息
及
相
關
事
項
暨
申
請

表
，
請
至
國
防
部
後
備
指
揮
部
網
站

查
詢
及
下
載
，
網
址
：h

ttp
://a
frc
.

m
n
d
.g
o
v
.tw
/

↓
動
員
管
理
↓
退
除
服

務
↓
眷
補
作
業
↓
領
俸
官
兵
申
請
子

女
教
育
補
助
費
。

後
備
指
揮
部
表
示
，
子
女
教
育

補
助
及
政
府
其
他
補
助
僅
能
擇
一
請

領
，
申
請
人
宜
衡
量
補
助
標
準
及
減

免
金
額
，
逕
行
申
請
。
若
有
疑
問
，

請
向
申
請
縣
、
市
後
備
指
揮
部
（
服

務
中
心
）
或
地
區
財
務
單
位
，
或
撥

打0
8
0
0
-0
7
7
7
7
5

洽
詢
。（

本

刊

訊
）
花
蓮
市

北
玄
宮
日
前

舉
辦
「
一○

二
年
中
元
讚

普
捐
贈
清
貧

弱
勢
活
動
」

，
主
事
者
榮
民
張
政
祺
（
右
上
圖
，
歐
冠

洲
攝
）
捐
贈
蔬
菜
油
、
麥
片
等
民
生
物
資

一
百
二
十
袋
，
由
花
蓮
縣
榮
服
處
轉
贈
貧

困
榮
民
眷
，
其
愛
心
令
人
感
動
。

張
先
生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憲
兵
退
役

，
考
取
公
職
後
於
花
蓮
地
方
法
院
服
務
，

平
時
熱
心
公
益
，
經
常
主
動
捐
贈
民
生
物

資
予
花
蓮
地
區
貧
困
的
榮
民
及
弱
勢
民
眾

；
他
表
示
，
身
為
榮
民
，
比
一
般
人
更
能

體
會
單
身
獨
居
弱
勢
榮
民
眷
的
困
境
，
所

以
希
望
透
過
捐
贈
物
資
，
給
予
實
質
的
幫

助
。

榮
服
處
處
長
丁
作
權
除
致
贈
感
謝
狀

，
並
希
望
未
來
能
持
續
與
榮
服
處
合
作
，

發
放
物
資
，
關
懷
弱
勢
榮
民
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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贈閱

地
址
異
動
，
請
逕
洽
本
社
發
行
組
，
電
話
：0

2
-

2
7
6
5
7
7
0
3

，
以
利
寄
送
，
無
法
投
遞
時
免
退

回
；
如
欲
改
訂
電
子
報
，
網
址
為
：h

t
t
p
://

e
p
a
p
e
r
.v
a
c
.g
o
v
.t
w
/in
d
e
x
.h
t
m

。

如欲訂電子報
請通知我們

董主委肯定教職員工用心辦理各類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

訪視訓練中心 瞭解施訓成效
（
本
刊
訊
）
輔
導
會
董
翔
龍
主
委
，
日
前
首
度

訪
視
訓
練
中
心
，
對
該
中
心
教
職
員
工
用
心
辦
理
榮

民
眷
及
屆
退
官
兵
職
業
訓
練
、
技
能
檢
定
、
就
業
輔

導
等
工
作
，
表
達
肯
定
之
意
。

有
鑑
於
募
兵
制
實
施
後
，
訓
練
中
心
將
扮
演
屆

退
官
兵
職
涯
轉
換
銜
接
的
重
要
角
色
，
董
主
委
特
前

往
訪
視
，
聽
取
中
心
主
任
孫
定
華
簡
報
，
瞭
解
該
中

心
開
辦
職
類
、
課
程
設
計
等
規
劃
與
就
業
市
場
的
連

動
性
，
及
招
生
、
職
訓
、
檢
定
、
輔
導
就
業
一
貫
作

業
情
形
。

董
主
委
為
瞭
解
訓
練
中
心
執
行
榮
民
眷
職
業
訓

練
及
學
員
學
習
、
生
活
輔
導
情
形
，
前
往
該
中
心
即

測
即
評
及
發
證
檢
定
場
，
檢
視
相
關
作
業
實
況
，
並

分
別
至
電
腦
輔
助
設
計
與
製
造
、
建
築
配
管
與
太
陽

能
熱
泵
實
務
、
餐
飲
廚
藝
管
理
、
汽
車
修
護
、
消
防

安
全
設
備
管
理
等
職
訓
班
次
，
瞭
解
學
員
學
習
、
實

際
操
作
情
形
，
並
為
參
加
職
訓
的
學
員
加
油
打
氣
。

董
主
委
另
前
往
向
正
於
該
中
心
受
訓
的
第
一
二

三
梯
次
替
代
役
男
講
話
，
勉
勵
役
男
未
來
能
貢
獻
所

長
，
使
榮
民
眷
及
遺
眷
獲
得
更
好
的
服
務
品
質
，
提

升
輔
導
會
的
行
政
效
能
。

董
主
委
也
期
盼
役
男
們
分
發
各
單
位
後
，
均
能

遵
守
服
勤
管
理
規
定
、
抱
持
熱
忱
服
務
之
心
、
養
成

良
好
生
活
習
慣
、
認
同
服
務
單
位
、
培
養
工
作
熱
忱

，
並
希
望
全
體
役
男
「
把
自
己
身
體
照
顧
好
，
就
是

孝
順
父
母
最
佳
的
表
現
」
。

國

軍

支

領

退

俸

等

人

員

子
女
教
補
費
即
起
受
理
申
請

（
本
刊
訊
）
輔
導
會
宋
海
笙

副
秘
書
長
日
前
代
表
董
翔
龍
主
委
，

偕
第
七
處
張
志
範
處
長
及
蕭
天
流
督

察
，
前
往
美
國
德
州
休
士
頓
市
，
出

席
美
國
退
伍
軍
人
協
會
第
九
十
五
屆

年
會
，
以
維
持
雙
方
間
緊
密
友
好
關

係
。

八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宋
副
秘
書

長
出
席
年
會
開
幕
儀
式
及
婦
女
會
年

會
，
受
到
約
一
萬
二
千
位
會
員
代
表

熱
烈
歡
迎
，
同
時
受
邀
向
與
會
者
致

詞
。

宋
副
秘
書
長
代
表
董
主
委
向

與
會
代
表
致
問
候
之
意
，
並
代
表
政

府
頒
贈
考
茲
總
會
長
五
等
雲
麾
勳
章

，
以
感
謝
美
國
退
協
五
十
年
來
對
中

華
民
國
的
堅
定
支
持
，
且
於
歷
年
大

會
中
均
通
過
決
議
案
，
敦
促
美
國
聯

邦
政
府
支
持
我
國
參
與
國
際
組
織
、

售
予
必
要
之
防
衛
性
武
器
，
以
強
化

中
華
民
國
自
我
防
衛
力
量
。

宋
副
秘
書
長
同
時
表
示
，
中

華
民
國
人
民
如
同
美
國
友
人
般
，
所

追
求
的
皆
是
和
平
、
民
主
、
自
由
的

生
活
，
因
此
，
馬
英
九
總
統
自
二

○
○

八
年
就
任
後
，
即
在
國
際
關
係

與
兩
岸
政
策
上
，
致
力
推
動
和
平
發

展
與
互
利
。
宋
副
秘

書
長
於
婦
女
會
致
詞

時
表
示
，
美
國
退
協

婦
女
會
一
直
致
力
於

關
心
照
顧
美
國
退
伍

軍
人
和
眷
屬
，
婦
女

會
策
畫
推
動
志
願
服

務
及
募
款
的
成
就
，

足
為
中
華
民
國
婦
女

學
習
的
典
範
。

開
幕
式
之
後

，
宋
副
秘
書
長
並
代

表
董
主
委
主
持
聯
合

餐
會
，
出
席
人
員
包
括
年
會
的
領
導

幹
部
、
各
前
總
會
長
及
婦
女
會
總
會

長
。

在
十
三
天
訪
問
行
程
中
，
宋

副
秘
書
長
一
行
並
前
往
夏
威
夷
，
參

加
輔
導
會
致
贈
美
國
太
平
洋
國
家
公

墓
紀
念
碑
儀
式
，
另
訪
視
夏
威
夷
、

鳳
凰
城
、
密
蘇
里
、
華
府
、
休
士
頓

、
洛
杉
磯
等
榮
光
會
，
向
海
外
榮
民

眷
表
達
慰
問
之
意
。

輔
導
會
應
邀
出
席
美
國
退
協
年
會

宋海笙副秘書長（左）代表政

府頒贈五等雲麾勳章予美國退協總

會長考玆。           （輔導會提供）

輔導會董翔龍主委（左二）訪視訓練中心，由中心主任孫定華

（左一）陪同，實地瞭解各技能檢定設備。                （孫利安攝）

（
本
刊

訊
）
花
蓮
縣

新
城
鄉
榮
民

林
煜
峰
（
上

圖
，
歐
冠
洲

攝
）
，
日
前

捐
贈
花
蓮
縣

榮
服
處
白
米
、
醬
油
等
民
生
物
資
九
十

九
袋
，
用
作
幫
助
貧
困
榮
民
眷
，
其
善

行
義
舉
令
人
敬
佩
。

林
先
生
於
民
國
一○

○

年
以
中
校

退
役
後
，
擔
任
社
團
法
人
中
國
崇
道
會

副
理
事
長
，
平
日
熱
心
公
益
，
常
主
動

將
募
得
的
民
生
物
資
，
提
供
給
村
內
的

貧
困
榮
民
眷
，
由
於
他
希
望
發
揮
更
大

愛
心
，
於
是
聯
繫
榮
服
處
，
將
物
資
擴

大
發
送
花
蓮
縣
各
鄉
鎮
，
讓
更
多
的
弱

勢
榮
民
眷
受
惠
。

榮
服
處
處
長
丁
作
權
表
示
，
林
先

生
常
慷
慨
捐
贈
物
資
，
榮
服
處
日
前
已

致
贈
感
謝
狀
，
並
將
物
資
分
送
貧
困
弱

勢
榮
民
眷
，
以
落
實
服
務
照
顧
工
作
。

林煜峰 張政祺 捐贈民生物資 關懷弱勢

人 間 有 愛

立委赴輔導會考察

董
主
委
拜
會
中
華
民
國
退
協
高
理
事
長

（
本
刊
訊
）
輔
導
會
董
翔
龍
主

委
日
前
拜
會
中
華
民
國
退
伍
軍
人
協

會
，
受
到
理
事
長
高
仲
源
、
副
理
事

長
吳
其
樑
及
秘
書
長
劉
艾
廸
等
人
熱

烈
歡
迎
。

董
主
委
於
致
詞
時
表
示
，
長
久

以
來
，
退
協
不
但
致
力
促
進
退
伍
軍

人
團
結
，
並
為
爭
取
退
伍
軍
人
各
項

合
法
權
益
與
福
祉
、
維
護
社
會
安
定

及
保
障
國
家
利
益
，
貢
獻
良
多
。

董
主
委
期
盼
，
該
會
發
揮
其
公

益
團
體
的
特
質
，
擴
大
對
退
伍
軍
人

及
其
眷
屬
的
照
顧
層
面
，
充
分
展
現

服
務
的
功
能
。

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召集委員翁重鈞（左一）

日前至輔導會考察一○二年中央政府總預算執行

情形，由董翔龍主委（左二）詳為說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圖：孫利安，文：輔導會）

陳尚選歡度百歲

花
蓮
榮
家
榮
民
陳
尚
選
（
右
）
日
前

歡
度
百
歲
生
日
，
輔
導
會
金
筱
輝
副
主
委

（
中
）
代
表
董
翔
龍
主
委
前
往
賀
壽
，
並
轉

頒
馬
總
統
及
行
政
院
江
宜
樺
院
長
壽
屏
，
左

為
花
蓮
榮
家
家
主
任
李
佑
民
。

               

（
圖
、
文
：
花
蓮
榮
家
）

傾
聽
榮
民
心
聲 

精
進
服
務
作
為

（
本
刊
訊
）
輔
導
會
金
筱
輝

副
主
委
日
前
代
表
董
翔
龍
主
委
，

分
別
出
席
臺
北
市
、
臺
中
市
豐
原

、
高
雄
市
榮
服
處
與
民
有
約
榮
民

代
表
懇
談
會
時
，
期
勉
榮
服
處
同

仁
，
在
既
有
基
礎
上
精
益
求
精
，

俾
使
服
務
照
顧
榮
民
眷
的
作
為
更

加
完
善
。

金
副
主
委
於
會
中
強
調
，
各

服
務
機
構
應
持
續
有
效
連
結
社
政

及
社
福
單
位
，
落
實
服
務
照
顧
弱

勢
榮
民
眷
，
並
期
勉
同
仁
，
應
抱

持
熱
誠
的
態
度
，
協
助
榮
民
解
決

問
題
，
以
凝
聚
對
政
府
的
向
心
。

與民有約榮民代表懇談會


